《宿州市通信设施迁改补偿暂行办法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一、背景依据及起草过程

为进一步规范通信设施迁改补偿工作，加强通信设施建设规范管理，保护通信设施安全稳定运行，2021年宿州市推进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依据《安徽省电信设施建设和保护办法》《广播电视管理条例》，起草了《宿州市通信设施迁改补偿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《办法》于当年印发，有效期2年。2023年8月，宿州市通信发展办公室结合工作实际，对《办法》进行了修改。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总体考虑。为保障通信设施迁改补偿顺利进行，保障通信设施产权单位和建设单位的正当、合法权益，修改本《办法》。

（二）政策框架。《办法》围绕5个方面，提出细化举措，并分别明确了责任单位。

一是起草原因（第1条）。为保障作为基础设施的通信设施安全稳定运行，保障通信设施迁改补偿顺利进行，结合实际，依据上级文件和省对市考核要求修改本办法。

二是通信设施的定义和需要进行迁改补偿的通信设施范围（第2—3条）。通信设施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通信服务、实现通信功能的通信设施及其配套设施，因市政建设、铁/公路施工、水利工程、征地拆迁、老旧小区改造、美丽乡村建设、农田整治、交通运输等工程项目建设需要迁改通信设施的，迁改费用纳入本办法补偿范围。
三是通信设施迁改补偿的实施方式（第4—9条）。从费用承担、通信设施迁改实施主体、迁改范围和时间、迁改工程预算制定和评估审核、补偿方式、迁改过程应当坚持的原则等方面做出了规定。

四是通信设施迁改补偿的保障措施（第10条）。由拆迁单位牵头与通信设施产权单位成立联合工作组，保障迁改工作有序开展。

五是需要明确的其他规定（第11—13条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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